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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

文件 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 

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
 

新科协发〔2021〕37 号 

 

 

关于推荐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 

候选人的通知 

 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团委、

科协，各地（州、市）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团委、科协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、人民团体，各高校，

自治区大中型企业、中央驻疆单位组织人事部门，新疆军区政

治部干部处，自治区各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

业科协： 

为激励我区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，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

设，推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，根据《新疆青年科技奖实施办

法》，决定组织开展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和评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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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决拥护

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坚决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； 

2.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，特

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，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

结，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； 

3.在自治区科研一线工作，为新疆稳定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

作出突出贡献； 

4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学风正派，具有“献身、创新、求

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和诚实守信、追求真理的职业道德； 

5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男性候选人为 1981 年 1 月 1 日及

以后出生，女性候选人为 197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； 

6.未获得历届新疆青年科技奖。 

（二）专业条件（合以下专业条件之一） 

1.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、创新性成就和作出突出贡

献的； 

2.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、创造性成果和作出贡献，并有

显著应用成效的； 

3.在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成果推广转化、科技管理工作中取

得突出成绩，产生显著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。 

二、推荐单位及名额 

各地（州、市）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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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科协共同推荐本地区候选人；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、

人民团体，高校，自治区大中型企业、中央驻疆单位、新疆军

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本系统候选人；自治区科协所属各

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推荐本领域候选

人。每个推荐单位原则上推荐 1-2 人。 

三、推荐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格按照推荐条件，确保推荐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择优，真正推荐出在科研和生产一线取得重大成果、作出突出

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。 

（二）候选人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对科研

学术失信行为坚持零容忍，切实营造科研领域诚实守信的良好

局面。 

（三）候选人材料要简明扼要，真实可靠，重点突出创新性

成就和贡献。科技成果以在国内取得成果为主，被推荐人应为

主要完成人或主要贡献者。 

四、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

新疆青年科技奖材料报送、单位推荐和资格审核均通过网

上专用平台进行。 

（一）网上申报材料报送要求 

1.登录注册。请候选人登录 “新疆科技工作者之家 ”

（https://www.xast.org.cn/），选择“业务系统”栏目下的“新疆青

年科技奖”进行注册。其中，候选人及其工作单位自行登录进行

注册，推荐单位联系自治区科协获取登录“用户名”和“密码”。 

2.网上申报。候选人注册登录后，按要求在系统中填写“第

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推荐表”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“推荐表”）和“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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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审批表”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“审批表”），

与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一并上传提交至工作单位（上传证明材

料必须是原件扫描件，原件同时交由工作单位进行核对）。候

选人工作单位注册登录后，对候选人的相关条件以及上传证明

材料扫描件与原件一致性、真实性等核对无异议后，在系统中

填写“工作单位意见”，将电子材料上传提交至推荐单位审核；

推荐单位登录专用网络平台，审核候选人相关电子材料确认无

异议后，在系统中填写“推荐单位意见”，同时出具“推荐报告”，

按要求加盖公章，并将加盖公章的“推荐报告”原件扫描件作为

电子材料附件一并上传提交自治区科协，方可视为电子材料上

传成功。 

3.提交时间。网络提交时间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5 日，

逾期网络申报平台将自动关闭。填表要求及网上申报流程，请

仔细阅读网站内的“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申报用户手册”

（http://kjgzz.xast.org.cn/news/show-43.html）。 

4.网上提交报送所需电子材料 

（1）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推荐表（须上传照片）； 

（2）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审批表； 

（3）推荐报告扫描件； 

（4）身份证扫描件； 

（5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（如：荣誉证书、技术鉴定证书、

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知识产权或其他成就和贡献证明材料等）。 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要求 

电子材料上传成功并审核通过后，由候选人在系统中打印

“审批表”（一式三份，须正反打印在一张纸上，带有“科技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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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之家”水印，贴照片），在“个人签字”栏签字后，将原件报送

工作单位和推荐单位审核盖章；推荐单位将“审批表”和“推荐报

告”（一式一份）于 2021 年 8 月 31 前邮寄至自治区科协。纸质

材料均为原件，且与电子材料内容一致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填写“推荐表”和“审批表”前，请认真阅读“填表说明”，

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填写。 

（二）“推荐报告”内容包括候选人基本情况、组织推荐、

候选人产生方式以及确定候选人等，其中，地（州、市）推荐

的，要同时加盖地（州、市）党委组织部、人社局、团委和科

协公章，其他推荐单位加盖本单位公章即可。 

（三）候选人材料存在知识产权、署名权等方面争议的，

违反保密规定的，取消被推荐资格。 

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高质量完

成新疆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工作。 

 

自治区科协联系人：学会学术部（国际部） 

开萨尔·麦麦提吐尔洪 0991-6386023   13999922443 

徐佳宁              0991-6386022   17609053818 

系统技术服务电话：0991-3193615   3193501   2887709 

邮寄地址:乌鲁木齐市新医路 686 号自治区科协学会学术部

（自治区科协办公楼 512 室） 

邮政编码:8300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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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推荐表 

2．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审批表 

 

 

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 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

组织部           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 

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       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

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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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第 十 届 新 疆 青 年 科 技 奖 

 

推  荐  表 
 

 

 

 

人选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自 治 区 党 委 组 织 部 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

自 治 区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

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

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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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 

1.封面“编号”由申报系统自动形成；“推荐单位”栏请填写推荐单

位名称，其中由地（州、市）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

科协、团委联合推荐的，填写 4 家单位的名称。。 

2.专业技术职务：应填写具体的职务，如“教授”“研究员”“研究

员级高级工程师”等，请勿填写“正高”“副高”等。 

3.专业专长：现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专业。 

4.工作单位及行政职务：属于内设机构职务的应填写具体部门，

如“XX大学 XX 学院院长”。 

5.单位所在地：填写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。 

6.获基金项目资助情况：包括已完成和正在开展的各类基金项

目。 

7.个人诚信承诺：由候选人本人对全部附件材料审查后，系统

中打印并手工签字，上传扫描件，原件报工作单位审核。 

8.专家推荐意见由三位具有高级职称、与推荐人选的学科领域

相同或相近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填写，三位专家中应有两位与推荐

人选非同一单位。专家推荐意见可手写或打印，“专家本人签名”栏

必须手动签名，并上传原件扫描件。 

9.相关作证材料需上传原件扫描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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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个人信息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照 片 
出生日期  民    族  

学    历  学    位  

籍    贯  政治面貌  

身份证号码  

专业技术职务  专业专长  

工作单位及 

行政职务 
 

单位性质 
□政府机关 □高等院校 □科研院所 □其他事业单位 

□国有企业 □民营企业 □外资企业 □其他 

通信地址  

单位所在地  邮政编码  

单位电话  手    机  

传真号码  电子信箱  

二、主要学历（从大专或大学填起，6 项以内） 

起止年月 校（院）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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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经历（8 项以内） 

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四、重要学术任（兼）职（8 项以内） 

起止年月 名     称 职务/职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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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要科技奖项情况（8 项内） 

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（排名） 授奖部门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六、获基金资助项目情况（5 项内） 

获基金资助项目 基金名称 资助时间及方式 目前完成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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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

本栏目是评价被推荐人的重要依据。应详实、准确、客观地填写被推荐人从开始工作起至今

为止，在学科发展、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作出的贡献。限 2000 字以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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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摘要 

本栏目是“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”一栏内容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归纳与提炼，应简明、扼

要表述以被推荐人为主完成的科学发现、技术发明、技术创新或技术推广情况。限 500 字以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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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发表论文、专著的情况 

论文须注明论文名称、论文作者、发表刊物名称、发表日期、刊物影响因子、他引次数等信息；

专著须注明专著名称、出版单位名称、出版年份等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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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科技成果应用情况或技术推广情况（技术实践类、普及推广类

填写，请附有关证明材料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个人

诚信

承诺 

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，对其客观性和

真实性负责。 

 

候选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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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推荐意见（一） 

推

荐

专

家

情

况 

姓    名  专业专长  

工作单位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电子信箱  联系电话  

专业技术职务  是否院士  

推荐意见（包括被推荐人的主要成果或业绩、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及科

学精神和学风等方面的评价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家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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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推荐意见（二） 

推

荐

专

家

情

况 

姓    名  专业专长  

工作单位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电子信箱  联系电话  

专业技术职务  是否院士  

推荐意见（包括被推荐人的主要成果或业绩、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及科

学精神和学风等方面的评价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家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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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推荐意见（三） 

推

荐

专

家

情

况 

姓    名  专业专长  

工作单位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电子信箱  联系电话  

专业技术职务  是否院士  

推荐意见（包括被推荐人的主要成果或业绩、产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及科

学精神和学风等方面的评价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家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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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第 十 届 新 疆 青 年 科 技 奖 

 

审  批  表  
 

 

 

 

人选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自 治 区 党 委 组 织 部 

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

自 治 区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

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

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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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审 批 表”填  表  说  明 
 

1.此件由候选人在系统中打印一式三份（须打印在一张正反

面），须手工签名后，将原件（印有“科技工作者之家”水印视为原

件）报工作单位审核盖章，最终由推荐单位审核盖章并扫描上传后，

原件邮寄自治区科协。 

2.工作单位意见：由候选人所在单位按要求填写，须由单位负

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。 

3.推荐单位意见：须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意见中应

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。其中，地（州、市）推荐的，由地（州、

市）科协负责人签字盖章；学术团体推荐的，由理事长（会长）签

字，或理事长（会长）授权的副理事长（副会长）签字，并加盖相

应学术团体公章；其他推荐单位推荐的由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

本单位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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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届新疆青年科技奖审批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照 片 
出生日期  民    族  

学    历  学    位  

籍    贯  政治面貌  

身份证号码  

专业技术职务  专业专长  

工作单位及 

行政职务 
 

单位电话  手    机  

主要科学技

术成就和贡

献摘要 

 

个人签字 

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上传上报材料进行了审查，对其客观性

和真实性负责。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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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

作 

单 

位 

意 

见 

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对候选人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行，《推荐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

实性、一致性，是否涉密，符合哪一条专业条件等四个方面进行审核提出意见，意见中

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，限 300 字以内。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推 

荐 

单 

位 

意 

见 

对候选人成就、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提出意见，意见中应明确写出是否同意推荐，

限 300 字以内。 

 

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评 

审 

委 

员 

会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审 

 

批 

 

意 

 

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疆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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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区科协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30 日印发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